关于全国性哀悼活动期间
鸣放防空警报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公告和江苏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国性哀悼活动期间鸣放防空警报的紧急通知》要求，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2020年4月4日(星期六)上午10时整至10时03分全市统一鸣放防空警报。鸣放警种为解除警报，持续3分钟。
届时，请各单位、广大市民和过往人员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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